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股东质疑的解释说明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针对公司股东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通正源”）提交的《关于对王丛、李长霞及肖土

盛三位独立董事的质疑函》所质疑事项作出如下解释说明： 

1、相关规定 

（1）《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

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

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

事项”。 

（2）《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

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

临时提案的内容。除前款规定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不得修改股东

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规

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3）《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有关规

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

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

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



容。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

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

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4）《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第一

点第 8 条规定，“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如召集人决定不将相关提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股东临时提案的内容，以及做出前述决定的

详细依据及合法合规性”。 

（5）《劳动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

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6）《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

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第八条规定，“个人由于担任董事职务所取得的董事费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性质，按照劳务报酬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8）《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

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9）《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10）《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2、律师意见 

根据广东律参律师事务所律师意见，汇通正源提议的《关于罢免张文先生之

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临时议案》、《关于罢免杨钦湖先生之公司董事职务的

临时议案》违反《民法通则》第五条及第一百零一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

条、《合同法》第八条和《劳动法》第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等法

律规定；汇通正源提议的《关于罢免翟建峰先生之公司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的临

时议案》违反《民法通则》第五条及第一百零一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

和《合同法》第八条等法律规定；汇通正源提议的《关于重新调整部分董事薪酬



标准的临时议案》违反《合同法》第八条、《劳动法》第十七条和《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五条等法律规定。 

3、独立董事的说明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律所意见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 

（1）公司董事会换届后，公司组织架构设置合理，不存在临时提案提及的

人浮于事的风气。公司管理层及经营团队恪尽职守，充分发挥自己优势和资源，

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善公司经营状况； 

（2）公司第五届董事薪酬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从去年换届至今

不存在股东临时提案提及的变卖资产、增加薪酬的情况； 

（3）股东临时提案涉及的相关内容与公司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我们作为全

体股东的代表，为保持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维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避免不

合规提案对公司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中均否决了将汇通正源提请的四个临时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是经公司董事会审慎考虑而

作出的表决，该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在该次会议中均否决了将汇通正源提请的四个临时议案提交公

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且对《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股东向

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提请增加临时议案的特别声明>的议案》均投赞

成票，系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及实际情况作出的表决，该表决符合法律、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王丛、李长霞、肖土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